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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重组后所得税怎样处理？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重组后，其有关所得税事项应当作以下处理： 
一、股权转让收益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转让其拥有的企业的股权、股份取得的收益，应当按照税法

规定计算缴纳或者扣缴所得税。中国境内的企业转让股权、股份的损失，可以在其当其应纳

税所得额中扣除。 
二、股票发行溢价 
企业发行股票，其发行价格高于面值的溢价部分，为企业股东的权益，不作为营业利

润收所得税，在企业清算的时候也不计入清算所得征税。 
一、以利润（股息）购买股票 
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分得的利润（股息）购买本企业或者其他企业的股票，不适用税

法有关在投资退税的规定。 
二、其他事项 
企业在股权重组以后仍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其有关所得税事项应当作出以下处理： 
（一） 企业不得按照为实现股权重组而对有关资产项目评估的价值调整其各项资

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否则，应当在计算申报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的时候予以调整。 
（二） 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可以享受的各种税收优惠待遇不因股权重组而改变。 
 

 


